附件1

2023年海口市职业技能竞赛—“工会杯”
第二届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方案

根据《海南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暂行办法》（琼人社规 〔2021〕27 号）和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3 年海口市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的通知》（海人社发〔2023〕97号）以及海口市总工会《关于开展2023年“奋进新征程、建功自贸港”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海工字〔2023〕32号）等文件要求，为推进实施“人才强邮”战略，海口市邮政管理局、海口市总工会、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共同举办2023年海口市职业技能竞赛—“工会杯”第二届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为保障比赛顺利进行，现结合海口实际，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重要指示精神、对技能人才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对邮政行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 奋进新征程 建功自贸港 ”为主题，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引领作用，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核心区和现代化国际化新海口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二、竞赛主题
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奋进新征程 建功自贸港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海口市邮政管理局、海口市总工会、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承办单位（待定、由市邮政管理局牵头负责承办方询价事宜）
成立2023年海口市职业技能竞赛—“工会杯”第二届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组委会由各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负责大赛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等工作。组委会下设办公室、技术工作组、监督仲裁组、后勤保障组，办公室设在海口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赛事全部结束后组委会自行撤销。
（一）竞赛组织委员会全面负责竞赛的组织领导，监督检查赛务，决策竞赛重要事项，确保竞赛规范、有序进行。
    （二）竞赛组织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建技术工作组和监督仲裁组、后勤保障组等工作小组，统筹协调竞赛工作、组织实施竞赛。
    （三）技术工作组负责组建技术专家团队，承担技术文件制定、竞赛命题、裁判工作安排、竞赛成绩汇总等技术工作，但不得影响或干扰裁判独立履行裁判职责。
    （四）监督仲裁组由竞赛组织委员会部分成员及资深专家组成，负责督导竞赛规范实施，受理各代表队领队的书面申诉并进行仲裁，申诉的争议问题经监督仲裁组研究后提出处理意见，并通过竞赛组织委员会同意，作为争议的最终处理意见。邀请公证部门对竞赛成绩进行公证，确保竞赛公平、公正。
（五）竞赛后勤保障组。负责与竞赛各相关单位的日常沟通；负责竞赛奖品、物品的设计、制作和管理；负责竞赛经费的使用和管理，负责竞赛期间的各项宣传工作。
四、参赛人员范围及条件
（一）参赛人员范围：快递员、快件处理员。
快递员为从事快件揽收、派送和客户信息收集、关系维护及业务推广工作的邮政快递企业在岗职工；快件处理员为从事快件及总包的接收、卸载、分拨、集包、装载、发运等工作的邮政快递企业在岗职工。
（二）资格条件：
1.报名参加竞赛的人员，须政治素质好、职业素养高。
2.在海口市内工作或学习、居住满1年以上。
3.年满16周岁，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
    以上年龄及工作、学习等计算时间截止2023年6月30日。
已获得“全国技术能手”“海南省技术能手”称号及已获得相应申报资格的人员、在2021年第三届全国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获得前3名的人员和在2022年各类技能竞赛中已获得金、银、铜奖的人员，不能以选手身份参加比赛。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赛。
五、竞赛内容
本次竞赛职业（工种）为快递员、快件处理员。竞赛以《快递员国家职业标准（2019年版）》《快件处理员国家职业标准（2019年版）》四级/中级工及以上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为基础，适当增加相关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等内容。
（一）职业竞赛包括理论知识竞赛、技能操作竞赛两部分，理论知识占20%，技能操作占80%。
（二）技能操作竞赛分为快递员职业竞赛及快件处理员职业竞赛两种类型：
1.快递员职业竞赛设多物品收寄、派送路线设计、智能快件箱操作3个赛项。
2.快件处理员职业竞赛设总包接收处理、快件分拣、快件安检（模拟）3个赛项。
六、成绩评定
个人综合成绩由理论知识竞赛、技能操作竞赛两部分成绩组成。理论知识竞赛和技能操作竞赛满分均为100分，其中理论知识成绩占总成绩的20%，技能操作成绩占总成绩的80%，两项均达到60分为合格，分数合格以上才能参与总成绩排名及奖项确定，原则上排名不并列。依据总成绩高低排出个人名次，当总成绩相同时，以技能操作成绩高者为先。
七、奖项设置
（一）奖项设置
1.金、银、铜奖和优胜奖。竞赛根据参赛人员职业（工种）分别设金、银、铜奖和优胜奖。对各竞赛职业（工种）综合成绩排名前3名的选手，对应颁发金、银、铜奖；对前3名以外但排名在该竞赛职业（工种）决赛总人数二分之一以上的选手颁发优胜奖。
2.团体奖。设2名，颁发给参赛代表队（企业），原则上取每支参赛队成绩最好的前3名选手成绩综合评定。
3.优秀组织奖。设2名，根据各参赛队选手的综合表现等情况由裁判组推荐产生。
4.精神文明奖。设2名，根据各参赛队选手的精神风貌、文明操作等情况由裁判组推荐产生。
（二）表彰与奖励
1.所有获奖选手或团体由主办单位颁发荣誉证书或奖牌。
2.对获得各竞赛职业（工种）金、银、铜奖选手，分别颁发3000元（含税）、2000元（含税）、1000元（含税）人民币的奖金奖励。对获得团体奖、优秀组织奖、精神文明奖参赛代表队（企业）分别颁发1000元（含税）人民币的奖金奖励。
3.晋升职业技能等级。金、银、铜奖选手可直接晋升高级工（三级职业技能等级），优胜奖以上选手可直接晋升中级工（四级职业技能等级），已具有中级工（四级职业技能等级）的可晋升高级工（三级职业技能等级）。选手在同一年度参加同一级别、同一职业（工种）的竞赛，不能连续晋升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晋升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的证书由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办理。
3.所有奖牌、荣誉证书以竞赛组委会名义由组委会制作颁发，荣誉证书加盖组委会公章（主办单位代章）。
八、时间安排
（一）竞赛培训（7月上旬）
制定竞赛技术方案，组织邮政快递企业参与竞赛培训，做好组织发动、赛前培训工作。
（二）企业选拔赛（7月上旬）
邮政快递企业积极发动基层从业人员踊跃参赛，精心组织开展企业内部选拔赛，有效覆盖全体一线从业人员。
（三）海口市竞赛（7月中旬）
举办海口市邮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原则上每个品牌企业选派3-6名选手组成队伍参加比赛。
（四）参加海南省竞赛（时间待定）
视综合比赛成绩等情况，每个竞赛职业（工种）组成联合参赛队参加海南省邮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九、经费来源
此次竞赛经费由海口市总工会、海口市邮政管理局、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共同承担。
十、工作要求
（一）邮政快递企业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积极发动本企业员工踊跃参赛。所有参赛选手均需通过资格审查后确定参赛资格。报名结束后，各参赛队原则上不得更换参赛选手。
（二）每支参赛队可配技术指导1名，技术指导经报名并通过资格审查确定后，原则上不再更换。
（三）参赛选手须提供个人真实身份证明，凡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者，一经核实将取消选手本人及所在参赛队该项目的比赛资格。各参赛队需统一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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